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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师院发„2021‟50 号 
  

 

各部门、直属单位、下属学院，附属医院：  

《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奖学金评定专业学习成绩计算办法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

湖州师范学院  

2021 年 9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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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本专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和《全日制本科学分制

实施办法》关于专业奖学金评定的规定，特制定湖州师范学院学

生专业奖学金评定专业学习成绩计算办法。 

一、大学英语第一学年课程考核成绩必须在及格以上。第二

学年起，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必须达到：普通本科学生四级考

试成绩达 425分；艺体类专业本科学生、普通专科学生三级成绩

达 60 分。专升本学生第一学年三级成绩达 60 分，第二学年起四

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。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第一学年起四级考试成

绩达 425 分。 

二、外语专业学生第二学年起，以外语专业四级等级考试成

绩进行审核，专业四级考试成绩达 60 分以上。 

三、第二学年起，师范类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达到本专

业规定等级以上。 

四、本科专业学习成绩计算按照上一学年专业教学计划所

开设的必修和限选类课程计算学年平均学分绩点，具体平均学

分绩点计算参见《全日制本科学分制实施办法》。专科专业学习

成绩计算按照考试课程计算学年平均成绩。 

五、二级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在第二学年起第一学期初负责

给本学院学生专业奖学金评审组提供以下材料：  

1. 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按班级统计打印本科学生的学年

专业学习成绩排名表。如有特殊需要，按专业统计打印本科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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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年专业学习成绩排名表。 

排名顺序：平均学分绩点第一排名、平均成绩第二排名、加

权学分成绩第三排名。 

2. 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按班级打印专科学生的学年平均

成绩排名表。 

3. 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按班级统计打印评定学年两学期

课程考核第一次不及格的学生名单。如有特殊需要，按专业统计

打印评定学年两学期课程考核第一次不及格的学生名单。 

4.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成绩、外语专业四级等级考试成绩、

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和师范类学生的普通话测试成绩等。 

以上材料必须有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学院长的签字。 

六、本办法中所称的“以上”均含本数。奖学金评定中所涉

及的排名均以课程第一次正考成绩为准。 

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本专科学生。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湖州师范学院学生专业奖学金评定

专业学习成绩计算办法》（湖师院发„2014‟5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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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委各部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18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